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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為辦理『109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之結案作業，敬請同仁協助配合下列事

項，以避免因經費結案，無法辦理經費核銷之困擾。 
(一)109 年度申請研習補助獲准且已研習完畢，但尚未辦理經費核銷之同仁，煩請務必 
   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週二)下班前送出經費核銷。 

(二)若研習(討)會尚未舉辦但業經核准補助經費者，務請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週四)下 
   班前先行告知人事室林若喬組長（分機 755）以利經費預留，並請配合於研習舉辦後 
   次日送出經費核銷，預留之經費無法再作增減，請依預留經費核銷。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申請校外兼課教師煩請於 110 年 01 月 22 日(週五)前填妥申請表 
  送出申請，並請依勾選項目檢附「佐證資料」，逾期不再受理」。 
■ 【轉發】教育部 109 年 11 月 2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43687 號函：檢送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之「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及「提案表（含範

例）」各 1 份，請查照並確實遵守案件時程管制規範。 
一、因應教師法及相關子法涉及旨揭案件之實體規範及作業程序，前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修正施行在案。為協助學校掌握處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之相關作業流程， 
  減少程序瑕疵情形，爰修正旨揭表件。 
二、復為協助各校審慎並確實處理此類案件，以維護學生及教師權益，茲就邇來通案性 
  相關作業疑義，重申應行注意事項，及此類案件處理時程管制規範如下：(一)陳述 
  意見部分：１、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審議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件時，應分別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 
  見……之相關規定。」為維護教師權益及確保學校措施之正確性，教評會審議時， 
  除有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列舉得不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之情形外，應依上開規定通知 
  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視實務需要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第一次陳述意見，以 7 日 
  為原則）。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之意見及教評會對陳述意見之回應，應於會議紀 
  錄中詳實載明，以完備教評會審議過程。２、另查 109 年 6 月 4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判字第 312 號判決略以，非校教評會成員，又非案件關係人，卻於校教評會為無 
  關審議內容之意見表達，足以影響該會作成正確決定，且傷及校教評會決定之客觀 
  公信力，已然有悖設置大學教評會專業評斷之立法精神，違反公正作為之程序義 
  務。爰教評會不宜邀請非案件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以免影響教評會實質決定之公 
  正與公平，而有程序違法之瑕疵。(二)上級教評會變更下級教評會決議部分：１、 
  查大學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復查本部 98 年 12 月 24 日台人(二)字第 0980216714 
  號函略以：「……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作 
  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 
  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同，並得納入學校教評會設置辦法中明確規範。 
  ……。」２、以上級教評會有糾正下級教評會認事用法之功能，上級教評會變更下 



  級教評會決議或退請重為審議時，應於會議紀錄載明下級教評會所作決議未合法令 
  或不當之情事。另為避免教評會怠於審議，學校應衡酌於校內教評會設置辦法中， 
  妥為就此類案件之處理期限，以及未如期完成之處置明定相關規範。(三)教師解聘、 
  不續聘或停聘案送達及生效日部分：１、學校應於收受本部核准函後 3 日內以學校 
  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及副知本部，並詳載救濟方法、期間與受理機關。其解聘或停 
  聘生效日，為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次日。２、教師聘約期滿，經學校暫時繼續聘 
  任者，依本部 101 年 5 月 21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76271A 號函規定，暫時繼續聘任 
  之聘期，應自前次聘約期滿之次日起至該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經主管機關核 
  准並由學校以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日止。是以，渠等之解聘、不續聘、停聘生效 
  日期應為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次日。３、另教師離職後始辦理解聘者，依教師法 
  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解聘，指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經服務學 
  校依規定程序終止聘約。」以及本部 109 年 10 月 2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29679 
  號書函略以，解聘生效日應以聘約存續期間為限，並應溯至教師離職之前 1 日為解 
  聘生效日；管制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起算日，為該解聘送達教師之次日。(四)不適任 
  教師通報部分：１、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教師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 項、第 18 條第 1 項、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情事，且該案件未登載於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者，其 
  服務學校應於解聘或停聘之書面通知送達後 7 日內，至該資料庫登載通報資料，並 
  上傳本部核准函、核准後學校通知教師函、身分證明文件、教師證書、送達證明等 
  相關處理證明文件。２、為期學校或本部核准案件後之通報作業確實執行，本部將 
  指定專責人員定期查核，並列為年度相關業務績效考核評分參據。３、另學校依教 
  師法第 21 條、第 22 條核准（暫時）停聘之案件，考量部分案件須視調查結果，續 
  為必要處置，爰均請於核准時副知本部。 
三、基於前述案件關係學生受教品質及教師權益甚鉅，外界對相關處理流程及時效亦多 
  所關注，為利審議作業之確實及有效管制處理時程，學校所報解聘、不續聘、停聘 
  案經書面初審有疑義者，除限期補正外，必要時將安排學校到部協助釐明。學校教 
  評會有教師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應審議或復議而未如期處理，或未依限補正、補 
  正資料仍疏漏舛誤，或經本部核准後延宕未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送達，或有未依規定 
  辦理通報及其他疏失者，均依情節輕重追究學校相關督導及執行人員責任。 
四、各校於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時，請確依旨揭作業流程圖及相關表件審認 
  辦理。基於相關作業表件配合實務問題與處理流程即時調整精進之需要，嗣後類此 
  表件之修正，除有特殊情形外，原則將於相關網站上載更新並採即時通訊軟體群組 
  通知，不另行文，請學校函報此類案件前應先行檢視更新表件。 
五、學校函報本部核准時，應檢附填妥之作業流程檢覈表、提案表及相關佐證資料一式 
  3 份，俾利審核。相關表件電子檔請逕至本部人事處網站/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 
  遣相關規定專區（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Default.aspx）下載使用。相關 
  訊息可逕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參閱。  

■ 為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教師各種假別，均需辦理調補課或代課，公差假亦然，相關 
   規定請參閱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辦法辦理。 
 
 
 

 



健保須知 
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因基本工資調升至 23,800 元，兼職所得超過基本工資應給付補充保費 1.91%。 

 

公保須知 
轉知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函，公保承一字第 10400045043 號函，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保險費費

率，適用年金規定之私校被保險人，保險費率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25%，自 106 年 1 月 1 日

起調整為 12.25%，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3.4%，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2.53%。 
 
勞保須知 

1.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工資調升至 23,800 元，保險費率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 
2.因應 109 年最低基本工資調整，勞、健保及勞退費用亦有所變動，勞健保費試算表亦已更新 109 年度 

 版本，並公告於人事室網頁，如有需要敬請自行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保險/勞保專區/109 年勞健保 

 負擔一覽表下載。 

溫馨提醒： 
依照本校職員工年資休假實施辦法第三條辦理，年資休假以到職日起一年內使 
用完畢為原則，惟於該期限內未用盡者，得保留至次一年使用。 
★ 提醒各位同仁，若您的年資休假期限將近，請盡早於期限內安排休假，若期限內無

法排休者，請於期限截止前兩週向人事室提出『職員工年資休假遞延實施申請』。 
相關表單下載可至： 
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其他>職員工年資休假遞延實施申請單，申請單簽核後請逕擲

人事室，以利辦理後續事宜，謝謝您。 
★ 若年資休假已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

請提出申請並由單位預算換發工資。 

★ 提醒各位同仁，若您的加班補休期限將近，請盡早於期限內安排休假，以免喪失各

人權益。 

線上差勤應注意事項： 

一、 本校職員工如於上班時段須申請【外出】，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三條

與第四條規定辦理，除特殊情形經一級主管及經校長核准外，每日應於規定上班

時段內提供必要之行政服務。 
二、 本校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 申請【請假】 ，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

五條規定辦理，請務必提前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請假申請作

業(含各單位之簽核作業)。 
三、 本校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 【請假】，請注意以下幾點: 

(一) 同仁請假、公假或休假，應由本人填具假單，所遺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

代理，經簽核流程完成後方得離校。 
(二) 若有急病或緊急事故，經報備主管後得由其同事代辦或於『二日內』補辦請假

手續。 
(三) 若有請假所需，為顧及同仁權益，在非特殊情況下，請考量簽核流程時間，煩



請儘早填具假單。 
(四) 請假系統填寫方式： 

○1 請注意是否選取正確時間，避免該日出現曠職情況。 
○2 選好請假時間後，務必記得點選【計算】，方能顯示正確的請假天數及時數。 

○3 填好假單後系統會呈現為【新單】，請務必再次進入該單內的【簽核】標籤

點選【轉簽核送出】，假單方能進行簽核流程。 
○4 如有【修改假單】內容，請記得重新載入調補課明細及簽核流程。 
○5 如同一假別請假二日(含)以上，請填寫一張請假單，勿分開填寫。 

○6 假單送出後請通知代理人簽核，請留意簽核流程是否完成，以避免造成出勤

狀況異常。 

四、 教師請假如請他人代課，鐘點費於「是否由學校撥款」請記得勾選【是】或【否】。 

五、 申請公(差)假，請務必記得在線上差勤系統裡加入佐證附件(公文及有日期之議

程)，以利請假簽核流程辦理。 

六、 本校教職員工，如請公假、公差假需使用紙本假單核銷經費時，請於提前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請假作業(含各單位之簽核作業)。如有公文來

文需因公參加研討會、講習、出差等，請必提前填寫電子假單，電子假單須於出

差前完成各級關卡簽核流程，請於【請(休)假單區】列印出具有簽核時間的紙本

假單，以此印出之假單辦理核銷作業之假單外，無須再送空白紙本假單簽核。 
七、 教師參加校外因擔任公民機構各類委員至校外開會，請以【公假】辦理，並以不

影響學生課業為前提，勿以『公差假』提出申請。 
八、 教職員參加獎補助款之校外研討會請以【公假】辦理，線上差勤系統假單附件『校

外研習申請表』需校長核批後。 
九、 本校教職員如有研習、講習、會議等需申請經費核銷者，請務必至【差勤系統】

完成請假手續(即使是例假日也要請假)。 
十、 職員無論請甚麼假，只要當日有來學校，上班時請簽到，離開學校時請務必簽退，

簽退時請注意指紋機是否設定為下班。 

十一、 請教職員填寫加班申請單、請(休)假單時注意簽核流程是否正確，是否有重複之

情形，若有重複或異常情況，請將單號告知人事室，教職員如有超過兩週以上之

加班申請單尚未核准，請記得提醒審核單位簽核。 

十二、 『差旅結報申請』黏存單需乙份，並請檢附相關憑證，如車票。 

十三、 非屬緊急或突發之請假作業請及早提出，送出後請記得通知代理人並確認已上網

簽核，以避免延誤假單簽核流程。 

十四、 教職員至校外參加會議，請依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斟酌提前交通時間請假。例如：

下午 2點會議於臺北科技大學，請假時間可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止，並非自

上午 8點至下午 5點。 

十五、 職員每日出勤狀況可於差勤系統內【出勤紀錄】中查詢，請留意是否有出勤異常

狀況。 



十六、 本校職員工申請【加班】(週一至週六)，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五條

規定辦理，請務必提前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加班申請作業(含

各單位之簽核作業)；若為當日臨時加班，請務必於次日完成補申請程序。 
十七、 【加班】完成後，請檢附佐證資料匯入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原申請

之加班單號，以利系統做核銷流程。(如未上傳佐證資料，系統將不列計加班時

數) 
十八、 【加班】計算方式，請依照本校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二條及職員工出勤管

理要點第五條辦理，日間部職員工作日申請加班，應於下班時間後(18 時 00 分)
開始計算；進修部職員工作日申請加班，應於上班時間前 30 分(14 時 00 分)結束，

實際延長工作時數以差勤機紀錄為憑，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計給。 
十九、 若 需 於 假 日 ( 週 日 ) 、 國 定 假 日 ( 如 : 雙 十 節 ) 到 校 辦 理 公 務 ，   

為避免違反勞基法第 36 條規定「勞工每七日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

假】，一日為【休息日】」規定，煩請事先填寫『勞雇雙方協商調整例(休)假同意書』

一式兩份，以利用印。 

 人事異動 

 

 
新進 

創新創業中心陳沛宇先生 109 年 11 月 02 日到職。 
創新創業中心蔡依純小姐 109 年 11 月 02 日到職。 
國際事務處茹明遠先生 109 年 11 月 09 日到職。 
會計室陳靜宜小姐 109 年 11 月 09 日到職。 
學務處事務組課指組陳緒泓先生 109 年 11 月 25 日到職。 


